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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I  

有關事實徵用財產原則的比較法理學文獻  

 

 本文綜述香港和歐美有關事實徵用財產問題的法理學文

獻。  

香港的法理學文獻  

2 .  在 九 龍 雞 鴨 欄 同 業 商 會  訴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

( [ 20 02 ]4  HKC  2 77 )案中，新的附屬法例禁止上訴人在租用的

檔位售賣水禽。上訴法庭裁定，此舉並非徵用，而是控制土

地 的 用 途 。 歐 洲 人 權 委 員 會 曾 在 Ban er  v  S w e d en  ( A pp  

No .117 63 /19 85， 60  DR  1 28 )一案中作出以下結論，而該結論

亦獲法庭引用並認同 (第 17 段 )：  

“至於申請人的財產是否被徵用，委員會認為，根據已予

確立的案例法，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所指的徵用財產，涵

義不限於正式徵收財產的情況 (即將所有權轉移 )。倘若申

訴所針對的措施對於財產實質影響的程度，事實上等同徵

收有關財產，或者申訴所針對的措施 ‘可視同徵用財產 ’，

則也可能構成對財產的 ‘徵用 ’ (請參看 1982 年 9 月 23 日歐

洲人權法庭在 Sp o r rong  an d  Lonn ro th 案中的判決 S e r i e s  A 

n o .52 第 24 頁第 63 段 )。  

很明顯，申請人的財產沒有被正式徵用。他仍保留有關財

產的所有權。申請人亦沒有被剝奪捕魚的權利，包括使用

手提索具捕魚的權利。他失去的只是禁止其他人使用手提

索具捕魚的權利。  



有些一般性法例會影響和重新界定財產擁有人的權利，但

即使這些法例干擾甚至奪去某些方面的財產權，通常也不

能視同徵收財產。很多締約國都有財產權因立法行為而被

重新界定的例子⋯⋯。 ”  

3 .  上訴法庭進一步裁定 (第 18 段 )：  

“⋯⋯倘若上訴人所持的論點是正確的，則將來立法限制

土地用途如規劃管制和區劃等，便會構成《基本法》第一

百零五條所指的 ‘徵用財產 ’，並須作出補償。這不可能是

正確的，也突顯了上訴人論點的謬誤。 ”  

4 .  在 K a i s i l k  De ve l op men t  L t d  訴  市 區 重 建 局 ( [ 2 0 0 4 ]  1  

HKLR D 9 0 7 )一案中，上訴法庭再次探討一般規管性法律所施

加的限制對財產用途的影響。該案涉及現已廢除的《土地發

展公司條例》。根據該條例，土地發展公司 ( “土發公司 ” )可擬

備和提交發展計劃予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，並可在無法獲取

受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土地時，要求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建

議收回土地。  

5 .  案中原告人指 19 95 年獲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的土發公司

計劃造成 “損害 ”，剝奪原告人使用和處置其物業的權利，使原

告 人 在 面 對 收 回 土 地 的 威 脅 下 無 法 發 展 、 按 揭 或 出 售 其 物

業。原告人聲稱，土發公司的發展計劃對其物業所造成的損

害，構成控告土發公司違反法定責任的訴訟因由。原告人嘗

試引用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五條支持其聲稱。上訴法庭拒絕

接納這個論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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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上訴法庭 (9 20 I 第 33 段 )  引述樞密院 Gr ape  Ba y  L t d  v  

A t t o rn ey -Gen er a l  o f  Ber muda  ( [ 20 00 ]  1  WLR  5 7 4  a t  58 3 C)一案

中，賀輔明勳爵的意見：  

“基 於 公 眾 利 益 以 一 般 規 管 性 法 律 對 財 產 的 用 途 施 加 限

制，不構成徵用財產而無須作出補償，這已有定論。最明

顯的例子是規劃管制⋯⋯。 ”  

7 .  上訴法庭 (92 2 D 第 40 段 )進一步裁定：  

“事實上，原告人所指的損害，最多只是一種限制，不等

同於被告人取得原告人的物業。到收回土地後，被告人才

取得原告人的物業⋯⋯。 ”  

8 .  雖然九龍雞鴨欄案隱約提及事實徵用財產的原則，但法院

對上述兩宗案件的判決並無採用或應用該項原則。相反，法

院裁定以一般規管性法律限制財產的用途，並不構成對財產

的徵用。不過，在 Fin e  To wer  As so c ia t e s  L td  訴  城市規劃委

員會 (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04 年第 5 號 )案中，原訟法庭認

同，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施加的限制在法律上可以構成事實徵

用財產 (第 56 段 )。這是本港法理學歷史上，首次應用該原則。 

9 .  在 該 案 中 ， 夏 正 民 法 官 引 述 賀 輔 明 勳 爵 在 Gra p e  Ba y  

L i m i t e d  v  A t t o r ney  Gen e ra l  o f  Ber muda  ( [ 20 01 ]  1  WLR  5 7 4 )一

案中所說的話，並裁定 (第 52 段 )是否徵用財產，取決於實質

而非形式上的影響。他又指出，這個原則也見於歐洲人權委

員會在 Ba ne r  v  S w ed en 案中作出的判決 (見上文第 2 段 )。他亦

裁定 (第 5 3 段 )，在每宗案件中，施加的限制是否構成對財產

的徵用，視乎限制的程度而定。儘管原訟法庭沒有清楚訂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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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事實徵用財產原則的門檻，但夏正民法官發表了以下見

解 (第 54 段 )：  

“倘 若 有 關 措 施 對 私 人 財 產 的 使 用 和 享 用 施 加 過 大 的 限

制，根據一直奉行的普通法原則，有關措施已可視為取去

私人財產，換句話說，已經構成徵用，當局必須為此支付

補償。 ”  (粗體為本文所加 )  

1 0 .  他 接着 引述 美國 一個 主要 案例 Pen ns y l va n ia  Coa l  Co  v  

Ma ho n  ( 260  US 3 93  (19 22 ) )，並斷定 “問題的關鍵在於具體案

情 ”。  

11 .  參考樞密院在 Gr a p e  Ba y  L i m i t e d 案中的決定、歐洲人權

委員會在 Ba n er  v  S w e d en 案中的決定，以及美國最高法院在

Pe n ns y l va n i a  Coa l  Co 案中的決定，驗證是否有事實徵用財產

的情況存在時，須考慮以下幾點：  

(a) 是否在實質上 (而非形式上 )徵用任何財產；  

(b) 申訴所針對的措施對財產的實質影響，是否到了事實

徵用財產的程度；以及  

(c) 從減值的程度來看，有關措施對財產的使用和享用是

否施加過大的限制。  

1 2 .  由此可見，裁定事實徵用財產的門檻應該很高。  

1 3 .  由於夏正民法官依據比較法理學觀點作出判決，因此參考

外地有關這方面的法理學文獻，會很有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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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法理學文獻－事實徵用財產的原則  

1 4 .  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就保障財產權作出

以下規定：  

“每一個自然人或法人均有權和平地享用其財物。除非是

為了公眾利益並符合法律與國際法的一般原則所規定的

條件，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財物。  

然而，上述規定不得對國家為按照普遍利益管制財產用途

或為收取稅款或其他供款或罰款而執行其認為所需的法

例的權利，造成任何形式的損害。 ”  

1 5 .  關於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所指的 “徵用 ”財產，最明顯的例

子是財產被政府徵收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喪失對財產的 “權利 ”

或相當大部分權利，雖然未算徵收，但仍可構成徵用的情況 (見

S i mo r  &  E mme r s on 編 的 Hu ma n  Ri gh t s  Pr a c t i ce  (200 5 )第

1 5 .0 21 段 )。  

1 6 .  法庭會考慮實際情況，而非法律上的形式。在 S por ron g  and  

L ö n n o r th  v  S we d e n  ( ( 1 9 8 2 )  5  E HR R  3 5 )一案中，法庭裁定：  

“法庭認為，在沒有正式徵收，亦即轉移擁有權的情況下，

必須調查申訴所針對的實際情況，而不應單看表面。由於

《公約》的原意是對 ‘實際而有效 ’的權利作出保證，因此

須確定實際情況是否如申請人所述，構成事實徵收財產。”  

1 7 .  在歐洲法理學中，“徵用 ”的概念包括可等同徵用財物的措

施或減損實質擁有權的程度相當於徵收的措施。 Sp orrong  a nd  

L ö nno r th  v  S w ed en 案的其中一個爭論點是，有效期相當長的

徵收許可和建築限制，是否干擾申請人享用其土地的權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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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干擾程度構成事實徵用財產。在上述案件中，法庭認為不

構成事實徵用財產，原因是雖然有關限制使申請人較難出售

其財產，但仍有售出的可能，而且無論如何，他們仍可使用

有關財產。  

1 8 .  在下列案例中，歐洲人權法庭裁定沒有事實徵用財產的情

況存在。在 P i n e  Va l l e y  D e v e l o p me n t  L t d  v  I re la nd  ( ( 199 1 )  14  

EHR R  3 1 9 )一案中，申請人 (一家愛爾蘭公司 )購買了一幅土

地；根據當時已批出的大綱規劃許可，該幅土地可作工業發

展用途。後來，愛爾蘭最高法院以該項規劃許可屬越權和自

最初開始即屬無效為由，裁定該項規劃許可無效。申請人指

稱，愛爾蘭最高法院裁定大綱規劃許可無效，而且國家未能

追 溯 確 認 該 項 許 可 的 效 力 或 因 有 關 財 產 價 值 下 降 而 作 出 補

償，侵犯了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所保障的

財產權。  

1 9 .  歐洲人權法庭裁定 (第 56 段 )，案中沒有正式徵收財產或

事實徵用財產的情況存在。被質疑的措施，其基本目的是確

保土地用途符合有關的規劃法律，而土地業權仍歸屬申請人

所有，申請人就該項財產作出決定的權力沒有受到影響。由

於該幅土地可用作農地或出租，因此並非沒有任何有意義的

替代用途。最後，雖然該幅土地的價值大大降低，但該幅土

地其後在公開市場售出，證明並非毫無價值。歐洲人權法庭

亦裁定，案中的干擾須視為對財產用途的控制。  

2 0 .  在 Mat os  e  S i l va ,  L da  a nd  O the r s  v  Por tu ga l  ( ( 19 96 )  2 4  

EHR R  5 7 3 )一案中，由於葡萄牙政府設立自然護理區，申請人

擁有的一幅土地受到影響。申請人針對影響其土地的政府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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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提起訴訟。該等措施包括：限制在該幅土地上發展農業、

養魚業和製鹽業，以及禁止在該幅土地上進行建築工程和設

定地役權。申請人指稱，上述措施的作用事實上等同徵收其

財物，導致他無法把土地出售，因為土地的法律狀況令準買

家望而卻步。  

2 1 .  歐洲人權法庭認為 (第 85 段 )，案中並無正式徵收或事實

徵收財產的情況存在。有關措施的作用，不可與徵用財物混

為一談。原告人在處置其財產方面較前困難，而且因為預期

政府會徵收其財產而蒙受損失，有關其財產的權利因而受到

限制。雖然案件涉及的權利實質上有所減少，但並未完全消

失，而且有關情況亦非不可逆轉，例如歐洲人權法庭注意到，

申請人仍在其土地上耕種，可見他仍能以某些合理的方式利

用其財產。  

2 2 .  在 El i a  S r l  v  I t a l y  ( 2 00 3 )  36  EHR R  9  一案中，申請人擁有

一幅土地，而 P o me z i a 鎮已批准擬於該處進行的建築工程計

劃。其後， P o me z i a 市政當局決議通過一項總綱發展及城市規

劃計劃，把申請人的土地預留作闢設公眾公園用途。當局繼

而對該幅土地施加建築限制。申請人聲稱，當局為了徵收該

幅土地而對在該幅土地進行建造工程實施種種禁制，而由於

這 些 禁 制 的 綜 合 作 用 ， 該 幅 土 地 的 價 值 及 使 用 機 會 已 減 至

零，因此當局事實上徵收了該幅土地，而申請人是受害者。  

2 3 .  歐洲人權法庭裁定 (第 56 段 )，案中並無正式徵用或事實

徵用或徵收的情況存在。申請人對有關作用感到不滿，是因

為處置有關財產的可能性有所減少。這些作用是由於對有關

財產的權利施加限制，以及這些限制對該處所的價值造成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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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而產生的。然而，雖然有關權利實質上有所減少，但並未

完全消失。有關措施的作用，尚未達到可以視同徵用財物的

程度。法院注意到，申請人既沒有失去進出該幅土地的權利，

也沒有失去對該幅土地的控制權，而且雖然該幅土地較難出

售，但原則上該幅土地仍有出售的機會。  

2 4 .  上述三宗案件，可與以下有關事實徵用財產的例子作一比

較。在 Pa p a m i ch a l o p o u l o s  v  G re e c e  ( ( 199 3 )  16  EHR R  4 4 0 )一

案中，申請人原來在希臘擁有一幅土地，但後來在 1967 年獨

裁政權成立後，該幅土地轉歸海軍基金所有。恢復民主制度

後，當局承認申請人是該幅土地的擁有人，並提出以地換地

的建議。不過，當局從來沒有提議合適的土地進行交換。申

請人既不能收回土地，又沒有獲得任何補償。由於申請人不

能使用其財產，或者出售、遺贈、按揭或送贈該幅土地，甚

至被禁進出該幅土地，歐洲人權法庭裁定 (第 4 5 段 )，由於申

請人完全失去處置該幅土地的能力，加上申請人曾多次嘗試

就投訴所針對的情況進行補救而不果，對申請人造成嚴重後

果，侵犯了申請人和平地享用其財物的權利，足以構成事實

徵收的情況。  

美國法理學文獻－規管奪取原則  

2 5 .  美國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和第十四條修正案保障人民的財

產權。第五條修正案規定， “人民私有產業，如無合理賠償，

不得被徵為公用 ”；第十四條修正案規定， “任何州，如未經適

當法律程序，均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、自由或財產 ”。  

2 6 .  美國法院傳統上把 “奪取 ”一詞的涵義局限於政府徵收財

產或實際佔用財產的情況。不過，在 P e n n s y l va n i a  C o a l  C o  v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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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 ho n  ( 26 0  US  3 93 (1 992 ) )這 宗 重 要 案 件 中 (夏 正 民 法 官 在

Fi n e  To wer  As so c ia t e s  L td  訴  城市規劃委員會一案中援引該

案 (第 54 段 ) )，規管奪取原則首次出現 (這個原則與歐洲法理

學 中 事 實 徵 用 財 產 的 概 念 相 似 )， 但 有 關 規 管 奪 取 的 現 行 規

則，卻是由美國最高法院在 Penn  Cen t ra l  Tra nspo r t a t i on  Co .  v  

C i t y  o f  N ew  Yor k  ( 43 8  US  104  (1 978 ) )一案中訂定的 (上訴法庭

在 K ai s i l k  De ve l op men t  L td 訴  市區重建局一案中援引該案

( 9 2 1  E - J ) )。  

2 7 .  在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 C o a l  C o .  v  M a h on 一案中， P en n s y l v an i a  

C o a l  C o .於 18 78 年簽立了一份契約，轉易一幅土地的地面權

利。根據契約的條款，該公司有權在地面之下採礦，而承批

人則須承擔採礦引致的所有地陷風險。 1921 年，賓夕法尼亞

州立法機關通過《柯樂法》 (Ko h l e r  Ac t )，禁止採用會導致供

人居住的構築物下陷的方式採礦。契約的承批人嘗試引用這

條新法令限制 Penn s y l v an i a  Coa l 在其地面之下採礦。美國最

高法院裁定該法令違憲。賀爾姆斯大法官 ( Ju s t i c e  H o l me s )認

為，對財產的管制程度如果過大，會被視為奪取。他斷定賓

夕法尼亞州的法令屬奪取性質，因為該法令使開採某些煤礦

在商業上不切實可行。  

2 8 .  在 Penn  Cen t r a l  Tran spo r t a t i on  Co mp an y  v  C i t y  o f  New  

York 一案中，紐約市於 19 65 年通過《地標保存法》( Land mar k s  

P re se r va t i o n  L a w )，及至案件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時，已有 31

個歷史地區及 40 0 多個獨立的地標 (包括中央車站，即呈請人

的財產 )獲指定為應保存的地標。 P e n n  C e n t r a l 申請在車站上

蓋興建辦公大樓被拒，遂提起訴訟。最高法院須裁斷的問題

是：將紐約市的《地標保存法》應用於中央車站所佔的土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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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奪取了呈請人的財產，有違美國憲法第五及第十四條修

正案的規定。最高法院裁定，應用紐約市的《地標保存法》，

並非奪取財產，並強調《地標保存法》並未令建築物擁有人

完全無法利用其建築物作任何有利益的用途，就是連根據建

築物上蓋的空間所有權進行發展，也並未全盤禁止。此外，

最高法院又裁定，把有關建築物指定為歷史地標，只令財產

的價值降低，呈請人若出售其可轉讓的發展權利，便可減少

損失。  

2 9 .  P e n n  C e n t r a l 案 可 與 Lu ca s  v  So u th  Ca ro l in a  Cosa ta l  

C o u n c i l  ( 50 5  US 1 00 3  (19 92 ) )一案作一比較。在 Lu cas 案中，

南卡羅來納州議會在 1 98 8 年制定 Bre ac h f ro n t  Man ag e men t  

A c t，禁止 Lu c as 在自己的土地上興建任何可居住的永久構築

物。州審訊法庭認為該法令的作用是使他的土地變得毫無價

值。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裁定 Lu cas 計劃興建的建築物會對

公眾造成滋擾，並裁定州警的權力容許政府要他停工而無須

支付任何補償。美國最高法院不同意這一點，並裁定某一法

規如禁止一切具經濟實益或生產價值的土地用途，即屬奪取

性質。  

3 0 .  由此至少可以看到一點，就是假如政府採取某些行動後，

有關財產仍有合理而有利可圖的經濟用途，便沒有規管奪取

的情況存在 (見 C h e me r i n sk y 的 Co ns t i t u t i ona l  La w:  Pr in c ip l e s  

a nd  Po l i c i e s  ( 2 002 年第二版 )第 6 24 頁 )。美國最高法院就規劃

管制作出的多項裁決特別值得參考。在 Euc l id  v  Amb e r  Rea l t y  

C o .  ( 2 7 2  U S  3 6 5  ( 1 9 2 6 ) )一案中，有一塊空地原先劃作工業用

途，市值約為每英畝 10 ,00 0 美元，但後來卻改劃為只可作住

宅用途，其市值隨即降至每英畝 2 ,5 00 美元。有人就這次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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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定用途地帶的條例以違反適當法律程序的理由提起訴訟，

但遭最高法院駁回。在 Go ldb la t t  v  To wn  o f  Hemp s t ead  ( 3 6 9  U S  

5 90  ( 19 62 ) )一案中，一條劃定城市用途地帶的條例令一個已運

作了超過 30 年的石礦場無法再進行採挖。原告人指稱政府奪

取其財產，但遭最高法院駁回，因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禁止

進一步的發展會減少有關地段的價值。儘管該條例使有關財

產無法作 具實益的用途，卻不等於違憲。  

3 1 .  在 Agi ns  v  Ti b u ro n  ( 4 4 7  U S  2 5 5  ( 1 9 8 0 ) )一案中，有人認為

某條劃定用途地帶的條例所包括的條文，屬奪取性質，因此

提起訴訟，但遭最高法院駁回。該條條文規定有關財產只可

用來興建供單一家庭居住的房屋，而不得興建可容納多個家

庭的住宅。業主以往或會興建公寓或多層大廈單位，但 Ti bu ro n  

市通過劃定用途地帶的條例，規定只可興建供單一家庭居住

的房屋。該條例令有關財產的價值大幅降低。然而，最高法

院斷定沒有奪取財產的情況存在，因為業主仍可使用其財產

作合理並有利可圖的經濟用途。  

3 2 .  在 Pal az zo l o  v  Rh od e  I s l an d  ( 533  US  6 06  (2 001 ) )一案中，

P a l a z z o l o 成立公司，在羅得島上購買和發展沿岸物業。多個

發展方案遭州政府否決後，該公司停止運作，最後根據當地

法律解散。根據法律條款， Pa l a z zo l o 被視作有關財產的擁有

人 。 其 後 ， 他 提 出 新 的 發 展 方 案 ， 但 遭 海 岸 委 員 會 ( Co s t a l  

C o mmi s s i on )否決。他提起訴訟，指稱政府阻止他利用其財產

作任何發展，等於奪取其財產。最高法院裁定，由於有關財

產尚餘一些有利可圖的經濟用途，因此環境保護法例阻止他

利用其財產作發展，並非奪取其財產。雖然海岸保護法例不

容許有關財產的大多數發展用途，但業主仍可在一幅 18 英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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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土地上興建約值 2 00 , 000 美元的住宅。儘管有關財產不能作

價值更高的發展，但上述論點足以否定有規管奪取的情況存

在。  

總結  

3 3 .  從上文討論的案件可見，由 Pi n e  Va l l e y  De v e l o p m en t s  L t d

案開始，歐洲人權法庭在考慮是否有違反《歐洲人權公約》

第 1 號議定書第 1 條的事實徵用財產情況存在時，設下很高

的門檻。對於同意確有事實徵用財產的情況存在，歐洲人權

法庭的做法極其審慎。只有當有關財產已沒有任何有意義的

替代用途，歐洲人權法庭才會裁定有事實徵用財產的情況存

在，這點十分明顯 1 (見上文第 19 段 )。然而，假如案件涉及

的權利只是在實質上有些減少，但並未完全消失，則不會構

成事實徵用財產。歐洲人權法庭會考慮財產擁有人是否完全

不能以任何合理方式利用其財產，或者有關財產是否仍有出

售的機會 (見上文第 21 和 23 段 )。  

3 4 .  至 於 美 國 的 情 況 ， 美 國 最 高 法 院 自 從 在 Pen n  C en t ra l  

Tra nsp or t a t i on  Co .案中作出判決以來，除非有關限制禁止使用

有 關 財 產 作 任 何 有 利 可 圖 的 經 濟 用 途 (正 如 Lu ca s  v  Sou th  

Caro l i na  Coas ta l  Cou nc i l 案中的情況一樣 )，否則，要說服最

高法院裁定對財產用途施加的限制 (尤其是規劃管制 )構成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在 P i n e  V a l l e y 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 L t d 一 案 中 ，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也 考 慮 到 (第 5 6 段 )， 雖
然 有 關 土 地 的 價 值 大 大 降 低 ， 但 其 後 在 公 開 市 場 售 出 ， 證 明 並 非 毫 無 價 值 。

L e i g h - A n n  M u l c a h y 的 H u m a n  R i g h t s  a n d  C i v i l  P r a c t i c e  ( 2 0 0 1 )第 1 6 . 7 2 段 也 提 及
這 一 點。不 過，後 來 的 案 件 (如 M a t o s  e  S i l v a ,  L d a  a n d  O t h e r s  v  P o r t u g a l 及 E l i a  S r l  
v  I t a l y )並 未 就 這 方 面 (即 涉 案 財 產 是 否 變 得 毫 無 價 值 )再 作 探 討。目 前，最 審 慎 的
做 法 是 靜 觀 歐 洲 人 權 法 庭 如 何 在 以 後 的 裁 決 中 ， 演 繹 P i n e  V a l l e y  D e v e l o p m e n t s  
L t d 案 中 這 方 面 的 論 點 ， 然 後 才 把 這 一 點 視 為 決 定 是 否 構 成 事 實 徵 用 財 產 的 獨 立
理 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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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情況 (與徵用財產的概念相似 )，看來十分困難 (見上文第

29 段 )。若擁有人仍可利用其財產作合理並有利可圖的經濟用

途，有關限制不屬奪取性質 (見上文第 31 及 32 段 )。  

3 5 .  由 於 香 港 缺 乏 有 關 事 實 徵 用 財 產 問 題 的 權 威 法 理 學 文

獻，本地法院相當可能參考歐洲人權法庭及美國最高法院的

法理學觀點，這可從原訟法庭在 Fin e  Tow e r  As s oc ia t e s  L t d .案

中採用的比較方法看到。除非有關財產已沒有任何有意義的

替代用途，或者有關限制禁止利用有關財產作任何有利可圖

的經濟用途，否則香港法院相當可能不會裁定有事實徵用財

產的情況存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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